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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BA_A7_E7_BB_8F_E6_c44_628534.htm 一、股份有限公司

的设立 (一)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《公司法》规定，设

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1、设立股份有限公

司，应当有2人以上200人以下为发起人，其中须有半数以上

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。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

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。 2、出资期限 (1)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

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

额。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%，

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，其中投资公

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。 (2)发起人首次缴纳出资后，应当选举

董事会和监事会。 (2)、募集设立 (1)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

方式设立的，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“实收股本

”总额。 (2)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发起人认

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%。 3、出资方式 (1)股

东可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

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.

(2)全体发起人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

本的30%。 (二)、创立大会 1、发起人应当自股款缴足之日

起30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。发行的股份超过招股说明

书规定的截止期限尚未募足的，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

，发起人在30日内未召开创立大会的，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

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，要求发起人返还。 2、创立

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“过半数”的发起人、认股人出席，



方可举行。 3、创立大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

人所持表决权“过半数”通过。 4、发起人、认股人缴纳股

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资后，除未按期募足股份、发起人

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的情形外

，不得抽回其股本。 【相关链接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

司“成立”前，可以抽回出资。 (三)、发起人的义务 1、股份

有限公司成立后，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

，应当补缴：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。 【相关链接】有限

责任公司的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，除应当向公司足额

缴纳外。还应当向己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

。 2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，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

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，应当由交

付该出资的发起入补足其差额.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。 【

相关链接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，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

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，应当

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：公司“设立时”的其他股

东承担“连带责任”。 3、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

下列责任： (1)公司不能成立时，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

费用负连带责任。 (2)公司不能成立时，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

款，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。 (3)在

公司设立过程中，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

的，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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